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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便函〔2020〕578号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于印发《2020年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 

疫病防治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部属有关事业单位： 

为有序组织做好全国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

员技能大赛，我局制定了《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

动物疫病防治员）实施方案》（见附件），现印发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附件：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

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

实施方案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202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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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 

动物疫病防治员）实施方案 

 

按照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

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体要求，为做好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

物疫病防治员项目竞赛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 组织领导 

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实施。动物检疫检验员、动

物疫病防治员项目比赛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中国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承办，设

立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项目组委会（名单见附

件 1-1），负责项目比赛的具体实施工作。 

二、竞赛形式 

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项目分为初赛和决

赛两个阶段。 

（一）初赛。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牵头，会同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省总工会（农林水利气象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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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

员竞赛项目分别选拔 3 名成绩优异选手组队参加全国决赛。 

（二）决赛。根据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决赛由动物检

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竞赛项目组委会组织实施。决赛

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技能考核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决赛获奖选手参加主赛场开、闭幕式活动。 

三、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竞赛标准按

照《动物检疫检验员》《动物疫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标准的

高级技能（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要求执行。 

（一）动物检疫检验员。决赛理论知识考试题目由职业

技能鉴定国家题库农业分库结合动物检疫工作新知识、新技

术、新技能生成；技能操作考核由评委根据评分细则（见附

件 1-2）现场评判，操作重点突出操作准确和结果判定明晰。 

（二）动物疫病防治员。决赛理论知识考试题目由职业

技能鉴定国家题库农业分库生成；技能操作重点考核基层动

物防疫操作的规范度和速度，由裁判员根据评分细则（见附

件 1-4）现场评判。动物疫病防治员竞赛方案见附件 1-3。 

四、参赛人员 

（一）动物检疫检验员。参赛选手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在岗人员；遵纪守法、政治合格、爱岗敬业，具有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良好的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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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物疫病防治员。参赛选手为参赛地区县级及以

下从事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人员，从事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满 4

年（2016 年 9 月 1 日前）；所在单位在岗工作 3 年以上（2017

年 9 月 1 日前），遵纪守法、政治合格、爱岗敬业，具有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操作技能。 

已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技能大奖”“全国技术

能手”荣誉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再次参加大赛。 

五、时间安排 

（一）筹备（2020 年 7 月）。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根据《农业农

村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举办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

能大赛的通知》要求，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完善预赛方

案或者决赛选手选拔方案。 

（二）预赛（2020 年 7-8 月）。省级农业农村（农牧、

畜牧兽医）厅（局、委）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选拔成绩优异者组队参加全国决赛。  

（三）决赛（2020 年 9 月）。动物检疫检验员竞赛于 2020

年 9 月中下旬在山东省临沂市进行；动物疫病防治员竞赛于

2020 年 9 月中下旬在江苏省泰州市进行。 

六、奖项设置 

（一）获得决赛前 5 名的选手，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5 

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由农业农村部晋升技

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 

（二）获得决赛第 6—20 名的选手，由农业农村部颁发

“全国农业技术能手”证书和奖牌；由农业农村部晋升高级工

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三）获得第 1 名并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由选手所在

省（区、市）总工会在次年度五一集中表彰时按程序优先申

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四）获得决赛第 21—50 名的选手，由 2020 年全国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组

委会（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选手”证书。 

（五）每个比赛项目评选出 3 名优秀裁判员，由大赛组

委会颁发“优秀裁判员”证书。 

（六）团体成绩前 5 名的代表队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

团体奖”奖牌。 

（七）主要承担大赛工作的协办单位由大赛组委会颁发

“突出贡献奖”奖牌。 

（八）参加决赛的所有选手，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颁发

参赛证书。 

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

厅（局、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省总工会（农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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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气象系统工会）可对省级预赛中的优秀选手予以奖励。 

七、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各地要高度重视，把组织

本次竞赛作为落实农业农村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兽

医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做好部署安排，全面提升全国

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和动物检疫技能水平。 

（二）精心组织，做好选拔。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为辖区内技能

竞赛活动的牵头单位，要积极协调并会同本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省总工会（农林水利气象系统工会）成立辖区内

技能竞赛活动组委会和办公室，做好预赛的组织实施，按照

参赛要求对参赛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和确认，指导技术培训与

技能训练，推荐高水平选手组成省级代表队参加决赛。 

（三）加强宣传，做好总结。各地要做好预赛阶段的宣

传工作，要将技能竞赛活动与防疫、检疫日常工作、岗位培

训和技术练兵结合起来，处理好技能竞赛与日常工作的关

系。要加强与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农业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组

委会和办公室的联系，推荐决赛选手的同时，做好赛事宣传

和相关音像资料记录，并及时上报预赛组织与开展的总结材

料。 

（四）严格材料报送。请于 8 月 25 日前，将参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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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的选手推荐表（盖章扫描电子版）、省级代表队一览表、

推荐选手近 3 个月免冠二寸照片电子版（蓝底）一并报送至

组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邮件标题统一为“**省**竞赛报名材

料”。 

省级代表队包括一支动物检疫检验员代表队和一支动

物疫病防治员代表队，每支代表队 5 人，其中领队 1 人，技

术指导 1 人，参赛选手 3 人，领队由省级农业农村（农牧、

畜牧兽医）厅（局、委）、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人员担任。 

动物检疫检验员选手推荐表和代表队材料（附件 1-5、

附件 1-6）报送至项目组委会办公室动物检疫检验员工作组。

动物疫病防治员选手推荐表和代表队材料（附件 1-7、附件

1-8）、选手相关证明材料报送至项目组委会办公室动物疫病

防治员工作组。 

（五）严格防疫措施。在竞赛组织过程中，各地要严格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求，创新方式方法，消除

风险隐患，确保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有

效开展各项工作。 

八、联系方式 

（一）项目组委会办公室动物检疫检验员工作组 

联 系 人：赵  婷 

联系电话：010-591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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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10-59194742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1016 室 

邮    编：100125 

电子邮箱：cadc2016@126.com 

（二）项目组委会办公室动物疫病防治员工作组 

联 系 人：刘俞君     齐  鲁 

联系电话：010-59194670       

传    真：010-59194623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417 室 

邮    编：100125 

电子邮箱：cadcfkyjc@163.com 

 

附件：1-1.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 

          员）组织机构 

1-2.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评分细则 

1-3.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竞赛方案 

1-4.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评分细则 

1-5.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决赛选手推荐 

表 

1-6.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决赛省级代表 

队一览表 

1-7.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决赛选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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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决赛省级代表 

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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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和动物疫病防治员） 

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杨振海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 

副主任：陈伟生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吴金玉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副主 

                     任 

委  员：张  弘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书记 

王功民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辛盛鹏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回文广   农业农村部人事劳动司人才工作处 

处长 

袁日进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总畜牧兽医师 

        何正东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唐建俊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局长 

郑立森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组委会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设办公室。 

二、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张  弘（兼） 

副主任：王功民（兼） 

辛盛鹏（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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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黄  涛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防疫处处长 

        柳焜耀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医政与检疫 

监督处处长 

李文京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控应 

急处处长 

徐  一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卫 

生监督指导处处长 

（一）动物检疫检验员工作组 

组  长：张  弘（兼） 

成  员：徐  一（兼） 

张进林   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主任 

李汝春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动物医学系 

主任 

（二）动物疫病防治员工作组 

组  长：辛盛鹏（兼） 

成  员：李文京（兼） 

时  勇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兽医和畜禽屠宰 

管理局局长 

刘俊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副校长 

三、监督委员会 

主  任：王功民（兼） 

副主任：辛盛鹏（兼） 

委  员：黄  涛（兼） 

        柳焜耀（兼） 

邢培林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职业 

技能鉴定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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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占英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人事处 

（党委办公室）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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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评分细则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采取理论考试和现场技

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兽医专业理论

考试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的 30%，动物检疫实际操作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的为 70%。两者之和即为该选手的比赛成

绩。 

一、理论考试 

本次竞赛理论考试部分为兽医专业理论考试，采取闭卷

笔试方式，题目由专家组命题产生，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为 90 分钟。 

考试题型包括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和简答题；考试

内容包括与动物卫生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检疫规程、规范

性文件以及动物疫病防控有关知识。 

二、现场技能操作 

本次竞赛现场技能考核部分为生猪屠宰现场操作，由参

赛人员在生猪屠宰生产线上进行同步检疫操作。操作重点突

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准确、结果判定明晰。现场技能

操作细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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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动物检疫检验员）现场技能操作细则 

检疫岗位 考核项目 基本操作技术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 

一、头蹄检

查 

（15 分;时

限 30s） 

（一）吻突、

齿龈 

（4 分） 

1.用检疫钩固定头部； 

2.用检疫刀轻触吻突、齿龈，观察有无水疱、溃疡、

烂斑等。           

3.结果报告：吻突、齿龈有无水疱、溃疡、烂斑。 

未用检疫钩固定头部，扣 1 分。 1 

未用检疫刀轻触吻突，扣 1 分。 1 

未用检疫刀轻触齿龈，扣 1 分。 1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者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二）蹄部 

（2 分） 

1.用检疫钩分别钩住 2 个前蹄； 

2.用检疫刀轻触蹄冠、蹄叉部，观察有无水疱、溃疡、

烂斑等。        

3.结果报告：蹄部有无水疱、溃疡、烂斑。 

未用检疫钩钩住前蹄，每少钩一个扣 0.2 分。 0.4 

未用检疫刀轻触前蹄，每少触一个扣 0.3 分。 0.6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者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三）下颌 

淋巴结 

（9 分） 

1.用检疫钩钩住放血孔； 

2.沿放血孔纵向切开下颌区； 

3.剖开两侧下颌淋巴结，视检有无肿大、坏死灶，切

面是否呈砖红色，周围有无水肿、胶样浸润等病变。    

4.结果报告：视检有无肿大、坏死灶，切面是否呈砖

红色，周围有无水肿、胶样浸润等病变。 

未用检疫钩钩住放血孔，扣 1 分。 1 

未一刀纵向切开下颌区，扣 1 分。 1 

左侧下颌淋巴结：未剖开或暴露不充分，扣 3

分；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3 

右侧下颌淋巴结：未剖开或暴露不充分，扣 3

分；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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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二、咬肌检

查 

（5 分;时限

10s） 

咬肌（5 分） 

1.用检疫钩固定头部； 

2.沿下颌骨外侧平行切开两侧咬肌，检查有无猪囊尾

蚴。              

3.结果报告：有无猪囊尾蚴。 

左侧咬肌：未用检疫钩固定头部扣 1 分；未

一刀剖开咬肌，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横切、剖面暴露不充分（深度少于 3 厘米），

扣 2 分。 

2 

右侧咬肌：未用检疫钩固定头部扣 1 分；未

一刀剖开咬肌，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横切、剖面暴露不充分（深度少于 3 厘米），

扣 2 分。 

2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三、肺心肝

检查（18 分;

时限 60s）                                  

（一）肺脏 

（6 分） 

1.用检疫钩固定、检疫刀刮拭肺脏，视检肺脏形状、

大小、色泽； 

2.用检疫刀触检弹性，检查肺实质有无坏死、萎陷、

气肿、水肿、淤血、脓肿、实变、结节、纤维素性渗

出物等； 

3.剖开一侧支气管淋巴结，检查有无出血、淤血、肿

胀、坏死等。       

4.结果报告：肺脏形状、大小、色泽是否正常；有无

坏死、萎陷、气肿、水肿、淤血、脓肿、实变、结节、

纤维素性渗出物等；支气管淋巴结有无出血、淤血、

肿胀、坏死等。 

未用检疫钩固定肺脏的，扣 0.5 分；未刮拭视

检的，扣 0.5 分。 
1 

未用检疫刀触检肺脏弹性的，扣 1 分。 1 

支气管淋巴结：剖面暴露不充分，扣 3 分；

未一刀剖开的，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3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二）心脏 

（6 分） 

1.用检疫钩固定心脏，视检心包，切开心包膜，检查

有无变性、心包积液、渗出、淤血、出血、坏死等病

未切开心包膜，扣 0.5 分；未刮拭心脏表面，

扣 0.5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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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2.用检疫钩固定心脏，在与左纵沟平行的心脏后缘房

室分界处纵剖心脏，检查心内膜、心肌、二尖瓣、血

液凝固状态，有无虎斑心、菜花样赘生物、寄生虫等。                                    

3.结果报告：心脏有无变性、淤血、出血、坏死、虎

斑心、菜花样赘生物、寄生虫等。 

未纵剖心脏，扣 4 分。未用检疫钩固定心脏，

扣 1 分；心腔暴露不充分，扣 1 分；未刮拭、

检查心内膜和二尖瓣的，扣 1 分；未一刀剖

开的，每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4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三、肺心肝

检查（18 分;

时限 60s）  

 

 

 

 

 

 

 

 

 

 

 

（三）肝脏 

（6 分） 

1.用检疫刀刮拭肝脏表面，视检肝脏，观察肝脏形状、

大小、色泽； 

2.用检疫刀触压肝脏弹性，观察有无淤血、肿胀、变

性、黄染、坏死、硬化、肿物、结节、纤维素性渗出

物、寄生虫等病变； 

3.用检疫钩翻转肝脏，钩住肝门，剖开肝门淋巴结，

检查有无出血、淤血、肿胀、坏死等。               

4.结果报告：肝脏形状、大小、色泽是否正常；有无

淤血、肿胀、变性、黄染、坏死、硬化、肿物、结节、

纤维素性渗出物、寄生虫等；肝门淋巴结有无出血、

淤血、肿胀、坏死等。 

未用检疫刀刮拭肝脏表面，扣 1 分。 1 

未用检疫刀触压肝脏弹性，扣 1 分。 1 

淋巴结剖面暴露不充分，扣 3 分。未用检疫

钩翻转肝脏，扣 1 分；未钩住肝门的，扣 1

分；未一刀剖开淋巴结的，每多一刀扣 1 分，

扣完为止。 

3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17 

 

四、胃肠脾

检查（11 分;

时限 30s） 

 

（一）脾脏 

（3 分） 

1.用检疫刀背从上至下刮拭脾脏表面（脾脏长度三分

之二以上），视检形状、大小、色泽； 

2.用检疫刀背按压脾脏，触检弹性，检查有无显著肿

胀、淤血、颜色变暗、质地变脆、坏死灶、边缘出血

性梗死、被膜隆起及粘连等。               

3.结果报告：脾脏大小、形状、色泽是否正常；有无

显著肿胀、淤血、坏死灶、边缘出血性梗死、被膜隆

起及粘连等症状。 

未用检疫刀背刮拭脾脏，扣 0.5 分；未从上至

下刮拭或刮拭长度小于脾脏三分之二，扣 0.5

分。 

1 

未用检疫刀背按压脾脏，扣 1 分。 1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二）胃和肠 

（8 分） 

1.扇形展开肠系膜，视检肠浆膜，观察大小、色泽、

质地，检查有无淤血、出血、坏死、胶冻样渗出物和

粘连；对肠系膜淋巴结做长度不少于 20 厘米的弧形

切口，检查有无增大、水肿、淤血、出血、坏死、溃

疡等病变; 

2.充分暴露胃部，视检胃浆膜，观察大小、色泽、质

地，检查有无淤血、出血、坏死、胶冻样渗出物和粘

连。                                     

3.结果报告：（1）胃肠浆膜大小、色泽、质地是否正

常，有无淤血、出血、坏死、胶冻样渗出物和粘连；

（2）肠系膜淋巴结有无淤血、出血、坏死、溃疡等

病变。 

未扇形展开肠系膜，扣 1 分； 1 

淋巴结弧形切口长度小于 20 厘米，扣 1 分；

肠系膜淋巴结剖面暴露不充分，扣 3 分；淋

巴结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胃肠划破，扣 1 分。 

3 

未充分暴露胃部，扣 2 分。 2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2 分，每少报告一个部位，扣 1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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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胴体检

查（37 分;时

限 80s） 

（一）整体 

检查 

（3 分） 

1.用检疫刀在胴体表面刮拭，检查皮肤有无淤血、出

血、疹块、黄染、脓肿和其他异常等。               

2.结果报告：皮肤、皮下组织、脂肪、肌肉、淋巴结、

骨骼以及胸腔、腹腔浆膜有无淤血、出血、疹块、黄

染、脓肿和其他异常等。 

未用检疫刀在胴体表面刮拭检查的，每少一

侧扣 1 分。                                  
2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二）腹股沟

浅淋巴结 

（7 分） 

1.纵向剖检左右两侧腹股沟浅淋巴结，检查有无淤

血、水肿、出血、坏死、增生等病变。               

2.结果报告：腹股沟浅淋巴结，有无淤血、水肿、出

血、坏死、增生等病变。 

左侧淋巴结：横切、未暴露或暴露不充分，

扣 3 分；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

为止。 

3 

右侧淋巴结：横切、未暴露或暴露不充分，

扣 3 分；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

为止。 

3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三）髂内 

淋巴结 

（7 分） 

1.纵向剖检左右两侧髂内淋巴结，检查有无淤血、水

肿、出血、坏死、增生等病变。                     

2.结果报告：髂内淋巴结，有无淤血、水肿、出血、

坏死、增生等病变。 

左侧淋巴结：横切、未暴露或暴露不充分，

扣 3 分；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

为止。 

3 

右侧淋巴结：横切、未暴露或暴露不充分，

扣 3 分；未一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

为止。 

3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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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胴体检

查（37 分;时

限 80s） 

  

（四）腰肌 

（7 分） 

1.沿荐椎与腰椎结合部顺两侧肌纤维方向切开不少

于 10 厘米切口，检查有无猪囊尾蚴。                   

2.结果报告：有无猪囊尾蚴。 

左侧腰肌：剖面暴露不充分，扣 3 分；未一

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3 

右侧腰肌：剖面暴露不充分，扣 3 分；未一

刀剖开，多一刀扣 1 分，扣完为止。 
3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五）肾脏 

（13 分） 

1.剥离两侧肾被膜，视检肾脏形状、大小、色泽； 

2.触检肾脏质地，观察有无贫血、出血、淤血、肿胀

等病变； 

3.纵向剖检一侧肾脏，检查切面皮质部有无颜色变

化、出血及隆起等。                           

4.结果报告：肾脏形状、大小、色泽是否正常；有无

贫血、出血、淤血、肿胀等；肾脏切面皮质、髓质有

无颜色变化、出血及隆起等。 

左侧肾脏：未剥离肾被膜或用手剥离的，扣 4

分；未用检疫刀背触检肾脏的，扣 1 分（因

病变不能剥离的，不扣分）。 

5 

右侧肾脏：未剥离肾被膜或用手剥离的，扣 4

分；未用检疫刀背触检肾脏的，扣 1 分（因

病变不能剥离的，不扣分）。 

5 

未充分暴露肾皮质和髓质，或横断斜断肾脏、

肾脏落地的，扣 2 分。 
2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1 分。 
1 

六、旋毛虫 

检查 

（14分;时限

220s） 

（一）视检 

（2.5 分） 

1.撕去左、右膈脚肌膜（共 4 面），进行感官检查。

2.结果报告：有无异常。 

少撕一面肌膜，扣 0.5 分；少观察一面，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0.5 分。 
0.5 

（二）镜检 

（11.5 分） 

1.在左、右两侧膈脚每一面顺肌纤维各剪取 6 个麦粒

大小的肉粒，共 24 粒，均匀放在载玻片上，排成两

排。 

未顺肌纤维方向剪取肉样，扣 0.5 分； 

11 取样每少 1 粒，扣 0.5 分，扣完为止； 

镜检每少看 1 粒，扣 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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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取一载玻片盖在肉粒上，用力适度压成厚度均匀

薄片（压片前载玻片上肉粒之间不能粘连，压片后，

肉粒肉汁不能压出载玻片），按照要求放置显微镜上

逐粒镜检。                             

3.结果报告：有无旋毛虫。 

肉粒粘连，扣 0.5 分； 

肉粒、肉汁压出载玻片，扣 0.5 分； 

视野中肌纤维不清晰，扣 5 分。 

不报告检疫结果或报告结果与实际情况不

符，扣 0.5 分。 
0.5 

合计 

(时限 430s) 
   100 

备注 标准用时为 430s，实际用时每超过 30s，总成绩扣 1 分。检疫结果报告与操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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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竞赛方案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和现

场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理论知识考试 100 分，现场

技能操作考核 5 项，每项 80 分，总分 500 分。 

一、理论考试方案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方式，题型全为客观题，考题按

照“动物疫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的要求，从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农业分库提取。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二、现场技能操作考核方案 

（一）考核项目 

包括猪瘟疫苗免疫注射、猪前腔静脉采血、鸡翅静脉采

血、鸡心脏采血、鸡体解剖与采样。 

（二）技术考点及操作规范 

1．猪瘟疫苗免疫注射 

（1）操作步骤 

检查疫苗（标签、批号、是否失真空、是否破损、是否

在有效期内）。 

装配并调试金属注射器，检查注射器有无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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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疫苗和专用稀释液的瓶盖，用镊子从棉球缸里夹取

碘伏棉球分别消毒疫苗瓶、稀释液瓶和稀释瓶瓶盖。用注射

器吸取疫苗专用稀释液注入疫苗瓶中，上下反复摇匀使疫苗

充分溶解，吸取稀释后的疫苗液，注入备用稀释瓶中；更换

针头，再用注射器吸取疫苗专用稀释液冲洗疫苗瓶中的残留

疫苗将疫苗瓶内冲洗干净；最后将疫苗瓶中的所有液体转移

到稀释瓶，更换针头，并按规定补足稀释液备用。 

用金属注射器吸取稀释后的疫苗液 5mL 后，排出注射器

中的气泡，调节金属注射器的注射量为 1mL。 

选择猪耳后颈部进行肌肉注射。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对

注射部位由里向外做点状螺旋式消毒，注射猪瘟疫苗 1mL，

注射完毕后，用灭菌棉球按压注射部位，拔出注射针头。 

对使用过的针头、棉球、疫苗瓶、废弃液瓶以及注射器

中剩余的疫苗液等废弃物进行处置；将稀释瓶中剩余疫苗液

暂存冷藏箱；在免疫记录表上记录免疫信息。 

（2）注意事项 

接种前查看疫苗使用说明，按要求稀释疫苗并充分混合

均匀，不可剧烈振摇，防止气泡产生、疫苗液外泄和降低效

价。 

操作中注意更换针头，疫苗不得沾污稀释液。 

垂直进针后，注射疫苗前先回抽针芯，未见回血，方可

注射。拔针后应无液体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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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猪前腔静脉采血 

（1）站立保定采血操作步骤 

助手用保定器保定猪。在第一肋骨与胸骨结合处的前

缘，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由里向外做点状螺旋式消毒，使针

头偏向气管约 15°方向下针，回抽见有回血时，即把针芯向

外拉使血液流入采血器，采血量不少于 5mL，拔出针头时用

灭菌棉球压迫止血。 

（2）仰卧保定采血操作步骤 

助手将猪仰卧保定，其中一助手抓握两后肢，尽量向后

牵引，另一助手用手将下颌骨下压，使头部贴地，并使两前

肢与体中线基本垂直。 

选手选取胸骨端与耳基部的连线上胸骨端旁的凹陷处，

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由里向外做点状螺旋式消毒。 

选手持采血器刺入消毒部位，针刺方向为向后内方与地

面呈 60°刺入，可一边刺入一边回抽针管内芯；刺入血管时

即可见血液进入采血器内，采血量不少于５mL，拔出针头时

用灭菌棉球压迫止血。 

采血后，将采血器活塞外拉预留血清析出空间，并套上

护针帽，去除推杆，在采血器上标明样品编号，插入试管架。 

采血完毕，规范填写采样单，并做好废弃物的处置。 

3．鸡翅静脉采血 

助手将鸡侧卧保定，展开翅膀，拔掉羽毛，在翅静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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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由里向外做点状螺旋式消毒。 

选手用拇指压迫近心端，待血管怒张后，另一手持采血

器将针头平行刺入静脉，同时放松对近心端的按压，缓缓抽

取血液，采血量不少于 2mL。拔出针头时用灭菌棉球压迫采

血处止血。 

采血后，将采血器活塞外拉预留血清析出空间，并套上

护针帽，去除推杆，在采血器上标明样品编号，插入试管架。 

采血完毕，规范填写采样单，并做好废弃物的处置。 

4．鸡心脏采血 

（1）操作步骤 

取右侧卧或仰卧保定。 

右侧卧保定采血：助手抓住鸡两翅及两腿，右侧卧保定，

在触及心搏动明显处，或胸骨脊前端至背部下凹处连线的 1/2

处，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由里向外做点状螺旋式消毒，选手

持采血器垂直或稍向前方将针头刺入，回抽见有回血时，即

把针芯向外拉使血液流入采血器，采血量不少于 2mL，拔出

针头时用灭菌棉球压迫止血。 

仰卧保定采血：助手将鸡仰卧保定，选手用手指将嗉囊

推向一侧，露出胸前口，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由里向外做点

状螺旋式消毒，用装有长针头的采血器，将针头沿其锁骨俯

角刺入，顺着体中线方向水平刺入心脏，采血量不少于 2mL，

拔出针头时用灭菌棉球压迫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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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血后，将采血器活塞外拉预留血清析出空间，并套上

护针帽，去除推杆，在采血器上标明样品编号，插入试管架。 

采血完毕，规范填写采样单，并做好废弃物的处置。 

（2）注意事项 

确定心脏部位，切忌将针头刺入肺脏；随着心脏的跳动

频率抽取血液，切忌抽血过快；避免造成鸡死亡。 

5．鸡体解剖与采样 

（1）操作步骤 

采用心脏注射空气方法将鸡致死。 

将致死鸡浸于消毒液中，浸湿羽毛，洗去尘垢、污物。 

先将腹壁和大腿内侧的皮肤切开，用力将大腿按下，使

髋关节脱臼，仰卧固定鸡体。 

横切胸骨末端后方皮肤，与两侧大腿的竖切口连接，然

后将胸骨末端后方的皮肤拉起，向前分离，使整个胸腹及颈

部的皮下组织和肌肉充分暴露。 

在胸骨后腹部横切穿透腹壁，从胸骨两侧向前方剪断肋

骨和乌喙骨，然后将胸骨用力向上向前翻转，暴露体腔。 

对剪刀和镊子消毒，采集肝脏（不带胆囊的一叶）。 

对剪刀和镊子消毒，采集脾脏。 

对剪刀和镊子消毒，采集肾脏（单侧、2/3 以上）。 

对剪刀和镊子消毒，采集肺脏（单侧、2/3 以上）。  

从口腔下剪，剪开颈部皮肤肌肉，使喉头暴露；对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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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镊子消毒，采集喉头气管。 

剪开头部皮肤，对剪刀和镊子消毒，用酒精棉球擦拭消

毒头骨，打开头骨；对剪刀和镊子消毒，采集脑组织（1/3

以上）。 

操作结束后，规范填写采样单，做好废弃物的处置，并

将鸡尸体装袋。 

（2）注意事项 

剪刀和镊子的消毒采用火焰消毒法。采集样品时依次按

照肝、脾、肾、肺、喉头气管、脑的顺序采集，采集的组织

分别放入事先准备的器皿中。 

三、评分办法 

理论知识考试结束后，由裁判组对试卷进行装订后，集

中评分。在现场技能操作考核过程中，由裁判组按照评分细

则（评分细则另行印发）对操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用时等

当场进行评分。总分按理论知识考试分数和现场技能操作考

核分数相加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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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评分细则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农业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现

场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总分为 500 分，其中，理论知识考

试 100 分，现场技能考核 400 分，分为猪瘟疫苗免疫注射、

猪前腔静脉采血、鸡翅静脉采血、鸡心脏采血、鸡体解剖与

采样等 5 项，每项 80 分。选手成绩按照总分高低进行排序。

总分相同者，现场技能考核分高者排序靠前；总分相同且现

场技能考核与理论知识考试分相同者，现场技能考核总用时

少者排序靠前。 

一、理论知识考试（100 分） 

采用闭卷方式，题型均为客观题，考题由职业技能鉴定

国家题库农业分库生成，与“动物疫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三级）相关，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二、猪瘟疫苗免疫注射（80 分） 

本项目分为检查竞赛物品（疫苗除外），免疫注射、填

写免疫档案及废弃物处置等两个环节，各环节须按主持人指

令进行操作。 

（一）评分细则 

免疫注射操作根据操作规范度进行评分，共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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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指令进行操作，得 4 分；在主持人下达指令之前进

行任何操作的或主持人宣布停止操作后继续操作的，均不得

分，包括宣布免疫注射“预备开始”前，参赛选手提前越过红

线进入场地、提前打开瓶盖、装配注射器等准备工作。 

2.独立完成操作，得 4 分；除保定外，有队友语言提示、

动作暗示或协助操作等违规行为的，均不得分，违规者该项

也不得分。 

3.选择合格疫苗，阅读使用说明书，得 2 分；否则不得

分。 

4.装配并调试金属注射器，得 4 分；在稀释和注射过程

中，注射器有泄漏者不得分。 

5.拔掉疫苗和专用稀释液的瓶盖，得 2 分；若疫苗选择

错误不得分，且后续操作均不得分。 

6.用镊子从棉球缸里夹取碘伏棉球分别消毒疫苗瓶、稀

释液瓶和稀释瓶瓶盖，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7.用注射器吸取专用稀释液稀释疫苗，得 2 分；否则不

得分。 

8.溶解后的疫苗未产生大量气泡，得 2 分；未见疫苗液

外泄，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9.将疫苗瓶中的疫苗液转移到稀释瓶，得 4 分；否则不

得分。 

10.更换针头，再用注射器吸取专用稀释液冲洗疫苗瓶，

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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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冲洗疫苗瓶，未产生大量气泡，得 2 分；未见疫苗液

外泄，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2.将疫苗瓶中的所有液体转移到稀释瓶，更换针头，并

按规定补足稀释液，将猪瘟活疫苗稀释到 1 头份/mL 的浓度，

且未见疫苗液外泄，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13.稀释过程无菌操作，得 4 分；疫苗瓶、稀释液瓶和稀

释瓶未加盖灭菌棉球的或未更换针头、徒手装卸针头、徒手

取棉球的不得分。 

14.混匀疫苗，用注射器吸取疫苗液 5mL 后排空气泡，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15.排除气泡时用镊子夹取灭菌棉球护住针头，得 4 分；

否则不得分。 

16.调节金属注射器，注射剂量为 1mL，得 4 分；否则不

得分。 

17.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对注射部位由里向外做点状螺

旋式消毒，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8.选择猪耳后颈部注射，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19.垂直进针，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20.进针后，注射疫苗前回抽针芯，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21.拔针后无液体渗出，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2.拔针时用灭菌棉球按压注射部位，得 2 分；拔针时未

用灭菌棉球按压注射部位或针头插入猪体后，再取灭菌棉球

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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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操作结束后，规范处置废弃物及剩余疫苗，得 4 分；

注射器内剩余疫苗液未注入废弃液瓶，使用过的针头未放入

锐器盒，使用过的棉球、疫苗瓶、废弃液瓶等未放入废弃缸，

稀释瓶中的疫苗液未放入冷藏箱等 4 项操作，遗漏或错误 1

项，得 2 分，遗漏或错误 2 项及以上者，不得分。 

24.规范填写免疫记录表，得 4 分；动物种类、免疫病种、

疫苗类型、生产厂家、疫苗批号、免疫剂量、免疫方式、操

作人等 8 项，漏填或错误选填 1 项，得 2 分，漏填或错误选

填 2 项及以上者，不得分。 

（二）提供的器械物品 

10mL 金属注射器、针头盒（含 12 号针头）、20 头份猪

瘟疫苗及说明书、40mL 专用稀释液、100ml 无菌稀释瓶、免

疫记录表、考试专用笔、碘伏棉球、灭菌棉球、镊子、托盘、

毛巾、卷纸、洗手液、100mL 废弃液瓶、锐器盒、废弃缸、

垃圾桶、猪、保定器（可以自带）等。 

（三）其它事项 

1.每个参赛选手比赛用猪 1 头（20~30 千克），由 2 位队

友协助保定，保定器具各省可自备，完成 1 次猪瘟疫苗免疫

注射。 

2.比赛时除选手、保定人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外,其他

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任何人不得帮参赛选手递拿疫苗、

注射器等竞赛用品。 

3.将猪瘟活疫苗稀释到 1 头份/mL 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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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免疫注射部位为猪耳后颈部，免疫注射过程应遵循无

菌操作原则。 

5.本项目总限时 8 分钟。主持人宣布“时间到”，参赛选

手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退到红线外。 

6.每位参赛选手的竞赛用品由工作人员准备，每个操作

项目完成后，选手要整理用过的器具；每个选手比赛产生的

废弃物和用过的器具由专人清理。 

三、猪前腔静脉采血（80 分） 

本项目分为检查竞赛物品，动物保定及消毒，采血操作、

填写采样单及废弃物处置等三个环节，各环节须按主持人指

令进行操作。 

（一）评分细则 

操作得分由操作规范度和操作速度两部分组成，共 80

分。 

 1.操作规范度（40 分） 

（1）按指令进行操作，得 3 分；在主持人下达指令之

前进行任何操作的或主持人宣布停止操作后继续操作的，均

不得分，包括在宣布采血环节“预备开始”前，参赛选手提前

越过红线进入场地、提前拆开采血器包装袋、提前打开着器

皿盖等准备工作。 

（2）独立完成操作，得 3 分；除保定外，有队友语言

提示、动作暗示或协助操作等违规行为的，均不得分，违规

者该项也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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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对采血部位由里向外做点状

螺旋式消毒，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4）采血，1 次进针完成的，得 15 分；2 次进针完成

的，得 10 分；3 次及以上进针完成的，得 5 分；血管外采血

不得分。 

（5）退针时用灭菌棉球按压采血部位，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针头插入猪体后，再取灭菌棉球的也不得分。 

（6）采血后，将采血器活塞外拉预留血清析出空间，

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7）用采血器针头挑起护针帽，使护针帽套在针头上，

去除推杆，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8）在采血器上标明样品编号（编号自拟），得 2 分；

否则不得分。 

（9）将采血器插入试管架，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0）规范填写采样单，得 4 分；动物种类一栏选“猪”、

健康状况一栏任选一种、样品类型选“血”、样品数量填“1”、

样品编号与采血器上编号一致、采样人签名、填写采样日期

等 7 项，漏填或错误选填 1 项，得 2 分，漏填或错误选填 2

项及以上者，不得分。 

（11）规范处置废弃物，得 1 分；使用过的棉球、采血

器推杆、采血器包装等废弃物未放入垃圾桶，均不得分。 

2.操作速度（40 分） 

（1）操作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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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宣布“预备开始”，裁判员同时按下计时器，比赛

开始计时，选手通过红线开始操作，完成规定操作，并将采

血器插入试管架，裁判员按下计时器。期间所用的时间为选

手的实际操作用时。检查器械物品、消毒、填写采样单、处

置废弃物等不计入实际操作用时。 

本项目总限时 3 分钟。主持人宣布“时间到”，参赛选手

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退到红线外。 

（2）速度分值 

采血过程中猪死亡或采血量不足 5mL，速度分值不得

分。 

操作时间≤15 秒，得 40 分；15 秒＜操作时间≤20 秒，得

36 分；20 秒＜操作时间≤25 秒，得 32 分；25 秒＜操作时间

≤30 秒，得 28 分；30 秒＜操作时间≤35 秒，得 24 分；35 秒

＜操作时间≤40 秒，得 20 分；40 秒＜操作时间≤45 秒，得

16 分；45 秒＜操作时间≤50 秒，得 12 分；50 秒＜操作时间

≤55 秒，得 8 分；55 秒＜操作时间≤1 分钟，得 4 分；操作时

间>1 分钟，不得分。 

（二）提供的器械物品 

10mL 一次性采血器（9 号针）、采样单、记号笔、考试

专用笔、碘伏棉球、灭菌棉球、镊子、托盘、试管架、毛巾、

卷纸、洗手液、垃圾桶、猪、保定器（可以自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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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事项 

1.每个参赛选手比赛用猪 1 头（20~30 千克），由 2 位队

友协助保定，保定方式由参赛选手自行确定，保定器具各省

可自备，选手完成 1 份 5mL 猪血样采集。 

2.比赛时除选手、保定人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外，其

他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任何人不得帮参赛选手递拿采血

器、棉球等竞赛用品。 

3.采血部位建议为猪右前腔静脉，在猪的两侧均可实施

前腔静脉采血，如在一侧未采出血样或样品量不足，换另一

侧采血时，要重新消毒，得分按两侧累计进针次数计算。 

4.每位参赛选手的竞赛用品由工作人员准备，每个操作

项目完成后，选手要整理用过的器具；每个选手比赛产生的

废弃物和用过的器具由专人清理。 

四、鸡翅静脉采血（80 分） 

本项目分为检查竞赛物品，动物保定及消毒，采血操作、

填写采样单及废弃物处置等三个环节，各环节须按主持人指

令进行操作。 

（一）评分细则 

操作得分由操作规范度和操作速度两部分组成，共 80

分。 

1.操作规范度（40 分） 

（1）按指令进行操作，得３分；在主持人下达指令之

前进行任何操作的或主持人宣布停止操作后继续操作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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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分，包括在宣布采血环节“预备开始”前，参赛选手提前

越过红线进入场地、提前拆开采血器包装袋、提前打开着器

皿盖等准备工作。 

（2）独立完成操作，得３分；除保定外，有队友语言

提示、动作暗示或协助操作等违规行为的，均不得分，违规

者该项也不得分。 

（3）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对采血部位由里向外做点状

螺旋式消毒，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4）采血，1 次进针完成的，得 15 分；2 次进针完成

的，得 10 分；3 次及以上进针完成的，得 5 分；血管外采血

不得分。 

（5）退针时用灭菌棉球按压采血部位，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针头插入鸡体后，再取灭菌棉球的也不得分。 

（6）采血后，将采血器活塞外拉预留血清析出空间，

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7）用采血器针头挑起护针帽，使护针帽套在针头上，

去除推杆，得４分；否则不得分。 

（8）在采血器上标明样品编号（编号自拟），得 2 分；

否则不得分。 

（9）将采血器插入试管架，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0）规范填写采样单，得 4 分；动物种类一栏选“鸡”、

健康状况一栏任选一种、样品类型选“血”、样品数量填“1”、

样品编号与采血器上编号一致、采样人签名、填写采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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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 项，漏填或错误选填 1 项，得 2 分，漏填或错误选填 2

项及以上者，不得分。 

（11）规范处置废弃物，得 1 分；使用过的棉球、采血

器推杆、采血器包装等废弃物未放入垃圾桶，均不得分。 

2.操作速度（40 分） 

（1）操作计时 

主持人宣布“预备开始”，裁判员同时按下计时器，比赛

开始计时，选手通过红线开始操作，完成规定操作，并将采

血器插入试管架，裁判员按下计时器。期间所用的时间为选

手的实际操作用时。检查器械物品、消毒、填写采样单、处

置废弃物等不计入实际操作用时。 

本项目总限时 3 分钟。主持人宣布“时间到”，参赛选手

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退到红线外。 

（2）速度分值 

采血过程中鸡死亡或采血量不足 2mL，速度分值不得

分。 

操作时间≤20 秒，得 40 分；20 秒＜操作时间≤25 秒，得

35 分；25 秒＜操作时间≤30 秒，得 30 分；30 秒＜操作时间

≤35 秒，得 25 分；35 秒＜操作时间≤40 秒，得 20 分；40 秒

＜操作时间≤45 秒，得 15 分；45 秒＜操作时间≤50 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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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50 秒＜操作时间≤1 分钟，得 5 分；操作时间>1 分钟，

不得分。 

（二）提供的器械物品 

5mL 一次性采血器（9 号针）、采样单、记号笔、考试专

用笔、碘伏棉球、灭菌棉球、镊子、托盘、试管架、毛巾、

卷纸、洗手液、垃圾桶、鸡等。 

（三）其它事项 

1.每个参赛选手比赛用鸡 1 只（1.5 千克左右），由 1 位

队友协助保定，完成 1 份血样采集。 

2.比赛时除选手、保定人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外,其他

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任何人不得帮参赛选手递拿采血

器、棉球等竞赛用品。 

3.采血部位为鸡翅静脉，如果一侧翅膀进针后有血肿不

能采血，可换另一侧翅膀采血，但要重新消毒，得分按两侧

累计进针次数计算。 

4.每位参赛选手的竞赛用品由工作人员准备，每个操作

项目完成后，选手要整理用过的器具；每个选手比赛产生的

废弃物和用过的器具由专人清理。 

五、鸡心脏采血（80 分） 

本项目分为检查竞赛物品，动物保定及消毒，采血操作、

填写采样单及废弃物处置等三个环节，各环节须按主持人指

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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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分细则 

操作得分由操作规范度和操作速度两部分组成，共 80

分。 

 1.操作规范度（40 分） 

（1）按指令进行操作，得 3 分；在主持人下达指令之

前进行任何操作的或主持人宣布停止操作后继续操作的，均

不得分，包括在宣布采血环节“预备开始”前，参赛选手提前

越过红线进入场地、提前拆开采血器包装袋、提前打开着器

皿盖等准备工作。 

（2）独立完成操作，得 3 分；除保定外，有队友语言

提示、动作暗示或协助操作等违规行为的，均不得分，违规

者该项也不得分。 

（3）用镊子夹取碘伏棉球对采血部位由里向外做点状

螺旋式消毒，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4）采血，1 次进针完成的，得 15 分；2 次进针完成

的，得 10 分；3 次及以上进针完成的，不得分。 

（5）退针时用灭菌棉球按压采血部位，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针头插入鸡体后，再取灭菌棉球的也不得分。 

（6）采血后，将采血器活塞外拉预留血清析出空间，

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7）用采血器针头挑起护针帽，使护针帽套在针头上，

去除推杆，得４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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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采血器上标明样品编号（编号自拟），得 2 分；

否则不得分。 

（9）将采血器插入试管架，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0）规范填写采样单，得 4 分；动物种类一栏选“鸡”、

健康状况一栏任选一种、样品类型选“血”、样品数量填“1”、

样品编号与采血器上编号一致、采样人签名、填写采样日期

等 7 项，漏填或错误选填 1 项，得 2 分，漏填或错误选填 2

项及以上者，不得分。 

（11）规范处置废弃物，得 1 分；使用过的棉球、采血

器推杆、采血器包装等废弃物未放入垃圾桶，均不得分。 

2.操作速度（40 分） 

（1）操作计时 

主持人宣布“预备开始”，裁判员同时按下计时器，比赛

开始计时，选手通过红线开始操作，完成规定操作，并将采

血器插入试管架，裁判员按下计时器。期间所用的时间为选

手的实际操作用时。检查器械物品、消毒、填写采样单、处

置废弃物等不计入实际操作用时。 

本项目总限时 3 分钟。主持人宣布“时间到”，参赛选手

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退到红线外。 

（2）速度分值 

采血过程中鸡死亡或采血量不足 2mL，速度分值不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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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时间≤15 秒，得 40 分；15 秒＜操作时间≤20 秒，得

35 分；20 秒＜操作时间≤25 秒，得 30 分；25 秒＜操作时间

≤30 秒，得 25 分；30 秒＜操作时间≤35 秒，得 20 分；35 秒

＜操作时间≤40 秒，得 15 分；40 秒＜操作时间≤50 秒，得

10 分；50 秒＜操作时间≤1 分钟，得 5 分；操作时间>1 分钟，

不得分。 

（二）提供的器械物品 

5mL 一次性采血器（9 号针）、采样单、记号笔、考试专

用笔、碘伏棉球、灭菌棉球、镊子、托盘、试管架、毛巾、

卷纸、洗手液、垃圾桶、鸡等。 

（三）其它事项 

1.每个参赛选手比赛用鸡 1 只（1.5 千克左右），由 1 位

队友协助保定，完成 1 份血样采集。 

2.比赛时除选手、保定人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外,其他

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任何人不得帮参赛选手递拿采血

器、棉球等竞赛用品。 

3.每位参赛选手的竞赛用品由工作人员准备，每个操作

项目完成后，选手要整理用过的器具；每个选手比赛产生的

废弃物和用过的器具由专人清理。 

六、鸡体解剖与采样（80 分） 

本项目分为检查竞赛物品，鸡心脏注射空气致死及消毒



 41 

浸湿，解剖采样操作、填写采样单及废弃物处置等三个环节，

各环节须按主持人指令进行操作。 

（一）评分细则 

操作得分由操作规范度和操作速度两部分组成，共 80

分。 

1.操作规范度（60 分） 

（1）按指令进行操作，得 4 分；在主持人下达指令之

前进行任何操作的或主持人宣布停止操作后继续操作的，均

不得分，包括宣布解剖采样“预备开始”前，参赛选手提前越

过红线进入场地、提前打开着器皿盖、点燃酒精灯、拔毛、

剥皮、脱臼等准备工作。 

（2）独立完成操作，得 4 分；除保定外，有队友语言

提示、动作暗示或协助操作等违规行为的，均不得分，违规

者该项也不得分。 

（3）将鸡采用心脏注射空气的方法致死，在消毒液中

浸湿后放入托盘，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4）点燃酒精灯，将腹壁和大腿内侧的皮肤剪开，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5）髋关节脱臼，两腿向外展开，仰卧固定鸡体，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6）横切胸骨末端后方皮肤，与两侧大腿的竖切口连

接，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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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剥离皮肤，充分暴露整个胸腹及颈部的皮下组织

和肌肉，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8）用酒精棉球沿切口方向擦拭消毒鸡体，得 1 分；

否则不得分。 

（9）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10）剪断肋骨和乌喙骨，把胸骨向前外翻，露出体腔，

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1）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12）采集肝脏（不带胆囊的一叶），无杂质（毛或其

它组织），得 2 分；带胆囊或有杂质，不得分。 

（13）打开平皿盖，将采集的肝脏正确放入平皿（已标

记脏器名称）中，盖上平皿盖，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4）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15）采集脾脏，无杂质（毛或其它组织），得 2 分；

有杂质不得分。 

（16）打开平皿盖，将采集的脾脏正确放入平皿（已标

记脏器名称）中，盖上平皿盖，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17）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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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采集肾脏（单侧、2/3 以上），无杂质（毛或其它

组织），得 2 分；量不够或有杂质不得分。 

（19）打开平皿盖，将采集的肾脏正确放入平皿（已标

记脏器名称）中，盖上平皿盖，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0）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21）采集肺脏（单侧、2/3 以上），无杂质（毛或其它

组织），得 2 分；量不够或有杂质不得分。 

（22）打开平皿盖，将采集的肺脏正确放入平皿（已标

记脏器名称）中，盖上平皿盖，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3）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24）从口腔下剪，剪开颈部皮肤肌肉，使喉头暴露，

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5）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26）采集喉头气管，无杂质（毛或其它组织），得 2

分；有杂质不得分。 

（27）打开平皿盖，将采集的喉头气管正确放入平皿（已

标记脏器名称）中，盖上平皿盖，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8）剪开头部皮肤后，用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

刀（两面）和镊子，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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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用酒精棉球擦拭消毒头骨，打开头骨，得 2 分；

否则不得分。 

（30）酒精棉球擦拭、火焰消毒剪刀（两面）和镊子，

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31）采集脑组织（1/3 以上），无杂质（毛或其它组织），

得 2 分；量不够或有杂质不得分。 

（32）打开平皿盖，将采集的脑组织正确放入平皿（已

标记名称）中，盖上平皿盖，熄灭酒精灯，得 2 分；否则不

得分。 

（33）依次按肝、脾、肾、肺、喉头气管、脑的顺序采

集，得 2 分；采集顺序错误不得分。 

（34）操作结束后，规范处置废弃物，鸡尸体装袋，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35）规范填写采样单，得 4 分；动物种类一栏选“鸡”、

健康状况一栏任选一种、样品类型选“肝、脾、肾、肺、喉头

气管、脑”、样品数量各填“1”、采样人签名、填写采样日期

等 6 项，漏填或错误选填 1 项，得 2 分，漏填或错误选填 2

项及以上者，不得分。 

2.操作速度（20 分） 

（1）操作计时 

主持人宣布“预备开始”，裁判员同时按下计时器，比赛

开始计时，选手通过红线开始操作，完成规定操作，分别将

“肝、脾、肾、肺、喉头气管、脑”等 6 种样品全部放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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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皿并盖好，熄灭酒精灯，裁判员按下计时器。期间所用的

时间为选手的实际操作用时。检查器械物品、致死及消毒浸

湿、填写采样单、尸体装袋及处置废弃物等不计入实际操作

用时。 

本项目总限时 11 分钟。主持人宣布“时间到”，参赛选手

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退到红线外。 

（2）速度分值 

解剖采样过程中，除髋关节脱臼、胸骨外翻、颅骨打开

3 项操作外，有徒手操作的不得分；操作过程中，酒精棉球

均需从酒精棉球缸中取出，否则不得分。未用组织剪采集样

品的实际操作时间增加 1 分钟。 

操作时间≤3 分钟，得 20 分；3 分钟＜操作时间≤3 分 30

秒，得 18 分；3 分 30 秒＜操作时间≤4 分钟，得 16 分；4 分

钟＜操作时间≤4 分 30 秒，得 14 分； 4 分 30 秒＜操作时间

≤5 分钟，得 12 分；5 分钟＜操作时间≤5 分 30 秒，得 10 分；

5 分 30 秒＜操作时间≤6 分钟，得 8 分；6 分钟＜操作时间≤6

分 30 秒，得 6 分；6 分 30 秒＜操作时间≤7 分钟，得 4 分；

7 分钟＜操作时间≤8 分钟，得 2 分；操作时间>8 分钟，不得

分。  

（二）提供的器械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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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L 一次性注射器（9 号针）、采样单、记号笔、考试

专用笔、酒精棉球、酒精灯、火柴、普通剪刀、组织剪（16cm

直）、镊子（16cm 横齿、16cm 直形 1×2 钩、20cm 直形 1×2

钩）、托盘、平皿（Ф90mm）、毛巾、卷纸、洗手液、尸体袋、

垃圾桶、消毒液桶、鸡等。 

（三）其它事项 

1.每个参赛选手比赛用鸡 1 只（1.5 千克左右），在 3 分

钟内由 1 位队友协助保定，选手采用心脏注射空气的方法致

死鸡只。 

2.比赛时除选手、保定人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外,其他

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任何人不得帮参赛选手递拿剪刀、

镊子等竞赛用品。 

3.解剖与采样过程应遵循无菌操作原则，不得将酒精棉

球倾倒操作台上反复擦拭。 

4.每位参赛选手的竞赛用品由工作人员准备，每个操作

项目完成后，选手要整理用过的器具；每个选手比赛产生的

废弃物和用过的器具由专人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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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决赛选手推荐表 
 

省（区、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近期免冠照片 

（2寸） 
出生年月  

文化 

程度 
 

毕业 

院校 
 

职称/职务  
身份证 

号码 
 

工作单位  
参加工

作时间 
 

电子邮箱  
联系 

电话 
 

工作简历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报名时须提交近3个月的二寸蓝底彩色照片电子版，命名“省名+姓名”。（应与本推荐表

所用照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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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技能大赛（动物检疫检验员）决赛省级代表队一览表 

 
上报单位：                           （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名称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手机 

领队       

技术指导       

选手       

选手       

选手       

 

注：本表由各省汇总后上报盖章扫描电子版和可编辑电子版到组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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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决赛选手推荐表 
 

省（区、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近期免冠照片 

（2寸） 出生年月  
文化 

程度 
 

毕业 

院校 
 

职称/职务  
身份证 

号码 
 

何年何月从

事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 

 

何年何月在

本单位工作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工作简历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报名时须报送身份证复印件、近3个月的二寸蓝底彩色照片2张（应与本推荐表所用照片

一致），从事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满4年及本单位工作3年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同时发送照片

电子版（省名+姓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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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决赛省级代表队一览表 

 
上报单位：                           （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名称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办公电话 手机 

领队        

技术指导        

选手        

选手        

选手        

注：本表由各省汇总后上报盖章扫描电子版和可编辑电子版到组委会办公室。 


